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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德政复〔2026〕24号

申请人：刘某某。
被申请人：德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就其举报福建泉州某某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称被举报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于2026年2月12日予以受理，并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责令被申请人期限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并答复申请人。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11月5日在某食品商行开设的电商平台店铺购买了一袋白桃乌龙茶，花费了39元，规格是一袋180克（6克*30颗），属于预包装食品，此产品分装商是被举报人。申请人收到该产品白桃乌龙茶后发现问题，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于2026年1月9日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申请人不服其决定，依法提起复议，理由如下：1.该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乌龙茶、苹果干、食品添加剂（食品用香精），执行标准：Q/FJXY0002S，品名：白桃乌龙袋泡茶，产品类型：混合类袋泡茶。2.该产品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和生产许可编号，只有分装商。3.该产品类型是混合类袋泡茶，本人购买的实物和购买链接宣传的却是袋泡的茶包，故该产品应属于1403调味茶中的袋泡调味茶，具体到白桃乌龙袋泡调味茶。4.查询到该产品的执行标准是福建某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执行标准，而该企业定义的该执行标准是黑茶的执行标准。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食品经营者必须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等其他合格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如果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监管部门将责令改正，给予警；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即使销售商不知情，只要无法提供完整的进货查验记录（即没有查验并留存生产厂家的SC证及对应批次的合格证明），市场监管局就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对其进行处罚，如果其明知或应知（即通过查验SC证就能发现超范围）而仍然销售，则适用更严厉的第一百二十四条进行高额罚款。被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不足，应被撤销。6.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举报人存在违法行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举报人存在违法行为，被申请人应依法立案处理。如果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据系伪造，或认为涉案产品的此种情形不属于违法行为，被申请人应当有针对性地逐条答复。综上所述，被申请人的答复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撤销。恳请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请求，维护政府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德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告知书》（德市监消保〔2025〕229号）、《关于投诉举报福建泉州某某茶业有限公司的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申请人对被举报人发起的投诉举报信，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23日作出《德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告知书》（德市监消保〔2025〕229号）并邮寄送达给申请人。2.通过收集的材料和现场检查，涉案产品“白桃乌龙茶”的执行标准系被举报人企业标准（Q/FJXY 0002S-2018），被举报人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上有生产袋泡调味茶的品种明细。被举报人承认漏标了销售给某食品商行的这批50包标签上的生产厂家和许可证编号，其于2025年11月21日收到该商行通知后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通知商行采取立即下架、就地封存、在途拦截等措施紧急召回该批次产品并于2025年12月寄回被举报人处进行销毁且于2026年1月6日免费补发标签正确的50包产品给该商行，其及时发现并主动改正。被举报人明确拒绝调解。鉴于被举报人已履行配料的进货查验义务且积极主动整改，销售量整体少，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被申请人于2026年1月9日决定不予立案，作出《关于投诉举报福建泉州某某茶业有限公司的答复书》，并于2026年1月12日邮寄送达给申请人。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德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告知书》（德市监消保〔2025〕229号）、《关于投诉举报福建泉州某某茶业有限公司的答复书》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1.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申请人对被举报人发起的投诉举报信函，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于2025年12月23日作出《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告知书》（德市监消保〔2025〕229号）并邮寄送达给申请人。2.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2022修正）》第十八条的规定，2026年1月5日，被申请人组织执法人员依法对被举报人进行检查，被举报人现场提供配料供货商资质证明、进货单据及部分检测报告。经查发现涉案产品“白桃乌龙茶”的执行标准系被举报人企业标准（Q/FJXY 0002S-2018），该标准于2018年4月27日发布实施，已进行备案；被举报人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上有生产袋泡调味茶的品种明细。被举报人承认漏标了被举报批次产品标签上的生产厂家和许可证编号，其于2025年11月21日收到某食品商行通知后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通知该商行采取立即下架、就地封存、在途拦截等措施紧急召回该批次产品并于2025年12月寄回被举报人处进行销毁且于2026年1月6日免费补发标签正确的50包产品给该商行，其及时发现并主动改正。因被举报人拒绝调解，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终止调解。3.鉴于被举报人履行了配料的进货查验义务且积极主动整改，销售量整体少，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2026年1月9日，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并于2026年1月12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邮寄送达给申请人，告知其投诉举报处理结果。三、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的《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告知书》（德市监消保〔2025〕229号）、《关于投诉举报福建泉州某某茶业有限公司的答复书》内容适当。鉴于被举报人履行了配料的进货查验义务且积极主动整改，销售量为50包，销售量整体少，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因被举报人拒绝调解，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终止调解，内容清楚适当。四、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依据。被举报人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上有生产袋泡调味茶的品种明细。涉案产品“白桃乌龙茶”的执行标准（Q/FJXY 0002S-2018）系被举报人企业标准，该标准于2018年4月27日发布实施，已进行备案。目前，被举报人改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供销社合作行业标准 调味茶》（GH/T1247-2019）标准生产；被举报人承认销售给某食品商行的这批50包产品漏标了标签上的生产厂家和许可证编号，其于2025年11月21日收到该商行通知后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通知商行采取立即下架、就地封存、在途拦截等措施紧急召回该批次产品并于2025年12月寄回被举报人处进行销毁且于2026年1月6日免费补发标签正确的50包产品给该商行，其及时发现并主动改正。通过查询全国12315平台、福建省**行政执法平台，未查找到关于“白桃乌龙茶”的相关投诉案件，也未找到投诉该标准等事项。被举报人与申请人不存在直接交易关系且被举报人履行了配料的进货查验义务，积极主动整改，销售量整体少，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五、被申请人的调解意愿。被申请人无法与申请人进行调解。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已依法履行投诉举报处理的法定职责。请求德化县人民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bookmark: OLE_LINK4]经审理查明：2025年12月22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对被举报人发起的投诉举报信。2025年12月23日，被申请人作出《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告知书》（德市监消保〔2025〕229号）并于同日邮寄送达给申请人。2026年1月5日，被申请人组织执法人员对被举报人进行现场检查，被举报人现场提供了配料供货商资质证明、进货单据及部分检测报告。经查发现涉案产品的执行标准系被举报人企业标准（Q/FJXY 0002S-2018），该标准于2018年4月27日发布实施，已备案；被举报人持有的《食品生产许可证》上有生产袋泡调味茶的品种明细；被举报人承认漏标了被举报批次产品标签上的生产厂家和许可证编号，其于2025年11月21日收到某食品商行通知后第一时间要求该商行采取措施召回该批次产品并于2025年12月寄回被举报人处进行销毁且于2026年1月6日免费补发标签正确的50包产品给该商行，其及时发现并主动改正。2026年1月9日，因被举报人拒绝调解，被申请人决定终止调解；鉴于被举报人履行了配料的进货查验义务，积极主动整改，销售量整体少，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2026年1月9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投诉举报福建泉州某某茶业有限公司的答复书》，并于2026年1月12日邮寄送达给申请人。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不服，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案件来源登记表、《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告知书》（德市监消保〔2025〕229号）、现场笔录、现场核查照片、全国12315平台数据截图、不予立案审批表、《关于投诉举报福建泉州某某茶业有限公司的答复书》、被举报人相关材料【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企业标准（Q/FJXY 0002S-2018）、出厂检验报告单、投料记录表及采购物资出入库台账】、涉案产品原材料供应商相关材料【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检测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单及采购物资检验/验证结果通知单】、被举报人整改情况相关材料【被举报人与某食品商行聊天记录截图、被举报人发给某食品商行的《紧急召回通知》、某食品商行退回瑕疵货品的物流截图、整改后的产品外包装标签照片、免费换货补发的《发货清单》】、EMS邮件物流截图、执法证复印件等。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等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的举报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条第一款：“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三）被举报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四）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等规定，被申请人收到举报事项后应在法定期限内予以核查，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并及时告知举报人。具体到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件后，在法定期限内到被举报人登记住所进行现场核查，被举报人现场提供了配料供货商资质证明、进货单据及部分检测报告。经查发现涉案产品的执行标准系被举报人企业标准（Q/FJXY 0002S-2018），被举报人持有的《食品生产许可证》上有生产袋泡调味茶的品种明细。被举报人及时发现被举报批次产品标签问题并主动改正。2026年1月9日，鉴于被举报人履行了配料的进货查验义务，积极主动整改，销售量整体少，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并作出《关于投诉举报福建泉州某某茶业有限公司的答复书》，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并无不当。据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能成立，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德化县人民政府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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